Black Theology 黑人神學 這是北美洲黑人教會的一種神學，是黑人教會領袖回應60年代民權運動，特別是針對黑人權力議題而產生的。
　　它與黑人權力運動的關係，為黑人神學領袖龑雅各（James H. Cone，1938年生）所確立，他說黑人神學是「世俗之黑人權力的宗教版本，…是從宗教的角度來解釋及界定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社會中，黑人存在的意義。黑人權力集中在政治、社會和經濟的角度處理黑人的問題，黑人神學卻在神學意義內尋找黑人的身分，指出黑人權力不單是與耶穌基督的福音吻合，它本身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」。
　　龑雅各對黑人神學的界定，可以說相當極端；較中庸的有羅伯次（J. Deotis Roberts，1927年生）、鍾士（Major J. Jones，1919年生）及威摩爾（Gayraud Wilmore，1921年生）。但龑雅各把「黑人身分」與「耶穌基督的福音」相連起來的睿見，卻是所有黑人神學家都接納的。「黑人身分」這名詞雖出於近代，但它關心的問題卻由來有方。早期黑人在美國種族（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982,Name=Race}）歧視的社會深受壓迫剝削，積怨日深，因此黑人神學與黑人歷史是分不開來的，它代表著一個深受壓迫的黑人心靈終於覺醒到，他們的歷史在神學上很有意義，必須重新解釋。黑人神學正是黑人教會重新解釋這種意義的努力。
　　黑人神學既有這種黑人宗教及歷史的傳統，他們的作品就具有很強烈的個人及經驗的特性。他們不斷強調「黑人」一詞，不單因為黑人神學是黑人的產物，也代表一種很不同的世界觀，是黑人所讀的聖經，黑人聽到耶穌的說話，認識到耶穌是黑人的解放者，他們更說耶穌是黑人的彌賽亞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的確是有黑人靈性這回事，是黑人在崇拜中所經歷得到的，這正是黑人神學至高的精神。
　　把種族問題提升至神學的層次，可能是黑人神學最具爭議的地方；一些評論黑人神學的（也包括黑人基督徒在內）甚至問，黑人神學到底能不能稱之為基督教的神學。贊成黑人神學的立刻反駁。龑雅各指出，黑人沒有拒絕由壓迫他們的白人所帶來的福音，是因為「黑人對福音的看法，與白人是不一樣的」。威摩爾是近代研究黑人宗教的權威，他說︰「黑人了解的基督教，並不如傾向分離的白人教會那樣；對他們來說，真理是因為他們受苦的經驗而得到驗證，它能加強原本潛伏於黑人之內的宗教本性，從而產生一種本色的宗教，為自由和人類的福祉而努力。」
　　他們稱福音及耶穌是黑色的，正是把黑人這種自由的渴想宣之於言，他們發覺黑人福音是一種自由，白人卻沒有賜給他們，但福音是耶穌白白賜下的。同樣道理，救恩也是黑色的，白人要想得救，就一定要變成黑色，透過進入黑人受白人歷來逼害的經歷，才會遇上這位解放者耶穌基督。早於1894年，美國非洲人美以美會（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）的主教忒納（Henry McNeal Turner, 1834～1915），鑒於白人基督徒對黑人的種族歧視，就這樣宣告︰「神是個非洲黑人。」
　　黑人基督徒認為，白人對福音的解釋及應用，對他們來說都是非人性化的，他們自然要放棄，然後自己重新來過，按他們所了解的福音，整理出一套神學及理性的架構，以神為解放者作主題。
　　因此美國的黑人神學，實際上可以稱為「黑色的解放神學」，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頗相近，如非洲、亞洲，及拉丁美洲。
　　黑人神學與解放神學的雷同之處頗明顯，南非因著本身特殊的問題而採取北美洲黑人神學，是可以理解的；在種族分離政策下的南非黑人，無論在政治、社會及經濟環境下，都受到很大的逼害。
　　但南非黑人的情況是頗獨特的，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看法（參黑人意識，Black Consci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219,Name=Black Consciousness}）。他們的神學並沒有鼓吹暴力主義，流血革命不是他們的手段，因此他們覺得馬丁路德．金（Martin Luther King Jr., 1929～68）的非暴力思想，比較適合他們。金博士對他們的影響，遠比北美的黑人神學為大。南非黑人神學宣告︰「讓我們跟隨馬丁路德．金為我們指出的道路吧！〔南非的〕黑人神學對基督教所講的愛（Love{\LinkToBook:TopicID=742,Name=Love}）非常重視；神聖的愛（agape）正是神為我們施行解放行動的根本動機。」同樣地，布乞尼西（Manas Buthelezi，1935年生）拒絕「一種純粹喚醒黑人民族主義，或堅立黑人權力的黑人神學」，認為它「不過是以充滿感情的政治概念，把各種不同的黑人意識串連起來的」思想。
　　因此南非黑人神學對「黑色」有不同的神學了解。布衣薩（Allan Boesak）把「黑色」與「人性」並列︰「黑人權力能合法地表達我們的人性；黑人終於可以完全盡上作為人的責任……首先，黑色不是指皮膚的顏色，而是一種發現，一種心態，一種徹底的改變，也是對存在（這就是能力）的一種肯定」。因此這種對黑色本性的了解，與布乞尼西的「完全」或「整全」，是很接近的；布乞尼西說︰「黑色就跟白色一樣，是神賜下自然又美好的面膏，而不是某種宇宙的咒詛。」
　　南非的黑人神學頗為非洲的基督教神學（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9,Name=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}）接納，這是北美的黑人神學做不到的（部分原因也因為北美沒有非洲那種獨特的宗教及文化背景）。布衣薩說得對︰「黑人神學不容易與非洲神學分割開來，它們不是兩種神學，只是一種神學的兩面，是同一個實存的及神學的經驗，分從兩個不同的層次來描述。」
　　假如黑人神學是要涵括黑人整個經驗及歷史，北美的黑人神學與南非的神學，就一定要展開深入又持久的對話。
　　【編按︰北美的黑人神學對暴力革命的看法，是不一致的，我們甚至不能以暴力手段當作北美黑人神學的特色。從一方面說，黑人學者費達（Cain Felder）認為耶穌本身就是第一世紀的奮銳黨人，因此暴力不單是一種可能的選擇，也是最有效的方法，因為「愈來愈多失望的黑人發覺，美國白種人是無可救藥的，他們與他們的教會一定要立刻毀滅。」另一方面，羅伯次也是黑人神學的領袖，他對暴力有完全不同的看法，在《解放與復和︰黑人神學》（J. Deotis Roberts, Libe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: A Black Theology）一書中，他認為要使黑人成為基督徒，黑人神學「一定要論及復和，好能把所有黑人聯合起來，也要說到一種可以把所有黑人和白人聯合起來的復和」（p. 152）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很容易就會使黑人神學變成一種「黑人權力的宗教」。另一個黑人神學家鍾士，認為龑雅各等人只是鼓吹一種「黑人的種族主義」，他自己便承認馬丁路德．金對他有很大的啟發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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